
中央研究院             聘（僱）用契約書

中央研究院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(以下簡稱甲方)為應業務需要，聘（僱）用　　　　　 　　 (以下簡稱乙方)為約聘（僱）人員，雙方訂立契約條款如左：

一、聘（僱）用期間：自中華民國　　　 年　　 月      日起至中華民國　　　 年　　 月      日止。

二、聘（僱）用報酬：甲方按月支給乙方報酬　　　　薪點（折合新台幣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元）。

三、工作內容（具體敘明）：



四、受聘（僱）責任：

乙方受聘（僱）後須確保甲方公務機密，有保密期限者從其規定，無保密期限者以三年為限（解聘（僱）後須亦同），並不得有不法行為或違背約定義務，如有違背者，除涉及民、刑事責任，由甲方依法追究外，並得隨時解聘（僱）。

乙方受聘（僱）後，需服務滿二個月以上方得向甲方申請離職，期滿兩個月以後如因個人因素需於期滿前離職時，需於一個月前預告並經甲方同意，如有違背上述情事者，乙方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害並一次償付甲方違約金（乙方月支報酬的二倍）。但乙方如有正當事由經甲方同意後離職者，得減免之。

    前項之規定並不影響甲方依法得因故提前終止本約之權利。三

五、乙方在受聘（僱）用期間，除應遵守甲方一切行政法規之規定外，其工作時間、假期，依左列之約定：

假期核給：依「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規定」辦理。

乙方於受聘（僱）期間之著作，如係於甲方企劃下，完成其職務上之著作者，「以中央研究院」為著作人。因該著作者所生之著作財產權，應依本院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六、本契約期間屆滿當然失效，如因業務需要須續聘時，另行簽訂新契約。

七、本契約未訂定事項，悉依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及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八、本契約法律糾紛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九、本契約乙式參份，除一份由甲方報院備查外，另由雙方各執乙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　方：中央研究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　方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身分証號碼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護照號碼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住所

中　 華 　民 　 國         年　       　月            日








先生


女士





不含「離職儲金條款」之契約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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